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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谈判邀请书

                          ：
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试”或“公司”）是由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省级财政出资人设立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公司。现邀请贵单位参加我公司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供应商选聘。现邀请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报名参加竞争性谈判。
一、报名时间
2026年4月24日17:00前。
二、报名地点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和路1699号3栋9楼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7308933768。
[bookmark: _GoBack]三、报名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近3年内无重大业务纠纷、无不良从业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 具有3项及以上政府部门和国央企同类服务业绩。
四、竞争性谈判安排
（一）文件获取。可到四川中试公司现场领取文件或在振兴集团官网公告链接下载领取文件。文件领取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17:00前。
（二）文件递交。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5日17:00前，可自行选择现场递交或快递递交。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不予受理。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7308933768。
[bookmark: _Toc130715894]响应文件内容由申请人自行编制，包含但不限于：参选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原件、报名表、业绩证明、承诺书、报价函、服务方案等。复印件材料需加盖公章。
响应文件要求一正一副，密封包装，并由申请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按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作相应的签字、加盖公章。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在响应文件中须同时提交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响应文件不得有字行间的书写、涂改、增删或在正文外的页头、页尾、页边的书写。必须在响应文件上修改的，应加盖公章。无论参选结果如何，响应文件均不退回。
谈判安排。竞争性谈判时间暂定为2026年4月27日9：00,地点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和路1699号3栋9楼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5、 须知事项
（一）申请人应承诺在响应文件中所述内容以及提供的证明资料真实、有效。公司有权要求申请人出示相关证明资料的原件以供验证的权利。对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证明资料的申请人，将取消其参与本次选聘的资格。
（二）本项目已递交的响应文件不得做实质性修改，但可在竞争性谈判时，作出更有利于谈判人的承诺。
（三）申请人应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申请文件有关的费用，不论结果如何，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四）公司对申请人提供的全部资料享有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申请人应保证对提供的资料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非经公司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附件1

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
竞争性谈判报名表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座机：          ；手机：            ；邮箱：  

	报名确认
	我单位已收到并知晓贵司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竞争性谈判的相关内容。我公司确认参加竞争性谈判，并将严格按照贵司要求积极准备相关竞争性谈判材料，按时参加。

	法定代表人
（授权人）
签字
	




	盖章
	





[bookmark: _Toc370389415][bookmark: _Toc370245290]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本公司                （申请人名称），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竞争性谈判。代理人在报名、竞争性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承认。
代表人无转授权。特此委托。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签章）： 
联系方式：

                           

竞争性谈判申请人（盖章）：
[bookmark: _Toc370389416][bookmark: _Toc370245291]年  月  日                                
附件3
承 诺 书

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
我单位详细阅读了贵公司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并理解其全部内容和要求。经对照，我单位符合竞争性谈判所列的报名条件，特申请谈判。
本单位郑重承诺和保证：
一、 我单位递交的材料所涉及的一切内容和资料均真实、有效，无任何虚假和隐瞒情况。
二、截至报名之日，我单位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有关行政部门禁止或限制开展业务的处罚期内和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三、截至报名之日，我单位近三年未受到有关部门处理处罚且无不良行为记录。
四、若我公司中选，将坚持客观独立、公正执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积极服务并保证工作质量。



申请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bookmark: _Toc3703894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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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
	单位名称
	　
　

	地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金
	　
	员工人数 
	　

	传    真
	　
	联系电话
	　

	主要业务范围
	　





	过往业绩
	







	所获资质
	




附件5
竞争性谈判报价函

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
1、 在研究了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文件及补充文件(如有时)后，我司愿意按（      ）的价格（可附件报价），并遵照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要求承担贵公司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工作。
2、如我司中选，我司承诺严格遵守已递交的竞争性谈判申请文件的内容和各项承诺。
3、如我司中选，本竞争性谈判报价函连同你单位的中选通知书将构成贵我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条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4、其他承诺（如有）：


申请人名称：                                   （加盖公章）

竞争性谈判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报价函中的报价，在竞争性谈判时，由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填写。


附件6

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项目
服务协议

甲方：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和路1699号3栋9楼
乙方：
[bookmark: _Toc217446107][bookmark: _Toc1713]地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项目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乙方为甲方提供设计及制作安装服务的相关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多功能厅及文化展示区优化升级。
第二条  服务内容及期限
1.服务期限：2026年4月XX日前完成全部服务内容且经甲方验收合格。
2.服务内容：根据甲方要求为本次多功能厅改造提供设计及制作安装服务。
第三条  技术服务要求 
 按甲方确认设计改造方案内容完成该项目的设计制作及安装。（详见附件一）
第四条  服务地点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和路1699号3栋9楼
第五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3. 1.本项目总费用为xxxxx元（大写：xxxxx元整），该价格包含乙方完成本合同所需的全部款项，包含但不限于打板费、制作费、货款、包装费、运输费、税金、利润及保险等，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无需另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4. 2.服务费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根据公司内部业务安排确定各点位制作安装时间段，并给乙方下发任务通知书（包括各阶段制作安装时间、费用）。
5. 甲方根据各阶段费用支付该阶段总费用30%作为预付款；项目安装完成、经甲方初步验收合格【10】日内，甲方支付该阶段总费用30%作为阶段任务进度款；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后，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完成项目过程中出现的各类修改调整性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功能优化、参数调整、细节完善等），待所有修改调整工作完成并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乙方合法有效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0】日内，甲方支付该阶段总费用剩余40%款项作为尾款。
备注：1.款项支付以任务通知书分阶段计算；
2.每次付款前乙方需开具合法有效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乙方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
       开户银行：
账    号：
电    话：
第六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及安装材料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此合同且要求乙方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乙方应当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完成整改。
2.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3.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4.甲方有权利对未下发任务通知书的项目部分调整工期或取消，款项据实调整。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有权在本项目管理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3.及时向甲方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时配合处理投诉。
4.如因甲方调整项目工期或取消部分项目，工期顺延。
5.负责本项目售后服务。
6.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本合同签订后，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擅自中止本项目服务或解除、终止本合同，否则乙方应向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3.乙方提供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甲方要求的，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或甲方要求进行整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若乙方拒不整改、未按期限整改或经3次以上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尚未支付的款项甲方不予支付，同时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4.鉴于本合同内容具有时效性，因此乙方应当严格按照甲方的时间要求履行合同义务，若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服务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且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
5.本合同签订后，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包、分包或肢解分包本合同约定内容，否则乙方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费用。
6.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应当自行负责其人员及项目现场的人身、财产安全，若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或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乙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的人身、财产损失的，概与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经济赔偿、补偿，若甲方因此承担责任或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7.本合同项下所称的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追究乙方违约责任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执行费、差旅费、他人的索赔费用、另行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产生的费用等。
[bookmark: _Toc211854454][bookmark: _Toc225670756][bookmark: _Toc232492933][bookmark: _Toc241833908][bookmark: _Toc239233919][bookmark: _Toc212019599][bookmark: _Toc238984980][bookmark: _Toc225244857][bookmark: _Toc286993792][bookmark: _Toc225654649][bookmark: _Toc247334846][bookmark: _Toc237145411][bookmark: _Toc239568423][bookmark: _Toc251768867][bookmark: _Toc185395254][bookmark: _Toc211911353]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3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一条  通知与送达
（1）甲乙双方的通讯联络以本合同所载明的电话、传真、地址等为准。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全部通知，均须采取书面形式，包括信函、传真等。书面通知均须标明合同对方为收件人。并应按对方在本合同所列的地址发出，如各方中任何一方的地址有变更时，须在变更前三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因迟延通知而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责任。任何一方以邮寄方式通知对方的，合同中列明的各方通讯地址为送达地址，通知方以该通讯地址寄出三日（本省）或七日后（外省）视为送达。如一方拒收或者因地址不明确或者合同上载明的联系电话有误或其他原因导致邮件被退回的，亦视为已送达。
（2）双方约定，各方联系方式如下：
甲方通信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锦和路1699号3栋9楼
电话：028-87340256
联系人：张帆   联系电话：17308933768      邮箱：/
乙方通信地址：
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第十二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bookmark: _Toc238984981][bookmark: _Toc211854455][bookmark: _Toc282696231][bookmark: _Toc247334847][bookmark: _Toc237145412][bookmark: _Toc225670757][bookmark: _Toc241833909][bookmark: _Toc185395255][bookmark: _Toc239568424][bookmark: _Toc212019600][bookmark: _Toc251768868][bookmark: _Toc211911354][bookmark: _Toc225654650][bookmark: _Toc286993793][bookmark: _Toc283019219][bookmark: _Toc232492934][bookmark: _Toc239233920][bookmark: _Toc225244858]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15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用等相关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方案、报价一致附后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
地  址：



乙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
地  址： 






